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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文章从制度支持机制、机会结构约束机制和收益Ｇ风险约束机制三个维度分析

了影响家庭农场主职业传递意愿的相关因素.研究发现,制度支持机制对农场主的职业代

际传递有一定程度的影响,相对于选择家族内其他成员而言,政府开展的人才培训和政府补

贴有助于农场主子女作为职业代际传递对象;机会结构约束机制对家庭农场主的职业代际

传递有着显著的正向影响,相对于选择家族外成员而言,在子女参与农场劳动的情况下,农

场主将优先选择子女作为职业继承人;从收益Ｇ风险约束机制来看,家庭农场的短期收益对

农场主的职业传递意愿并不具有显著的统计影响;农场主在认为农场经营存在较高风险的

潜在收益时更愿意选择子女接手未来的农场经营.由此提出:除了进一步加强对家庭农场

的制度支持外,还应该提供相应的风险应对策略,鼓励发展亲代与子代共同经营的家庭农

场;在乡村振兴战略的指导下,应该为具备农业企业家才能的能人创造宽松的环境,并致力

于加强农村经济组织之间的交流与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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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１世纪以来,随着中央对“三农”问题的重视程度不断增加,扶持“三农”发展的政策与项目也不

断增多.其中,以解决“谁来种地”为目的的家庭农场扶持政策则极为重要且备受关注.与政策界的

预期相向,当中央与地方政府在扶持家庭农场发展过程中倾斜了相当资源后,确实催生了一批家庭农

场[１Ｇ２],而且它们在农业生产与经营中也日益发挥起重要的功能[３Ｇ６].面对此状况,理论界与政策界所

需要思考的新课题是,在政策/制度支持、“催生”下产生的家庭农场是否能够像家族企业那样持续地

发展与传递下去;如若不能,则可能意味着当下政府对家庭农场的制度性扶植仅具有“短期效用”.事

实上,对此问题的思考与深究不仅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同样也具有重要的理论意涵,即它有助于审

视在农村社会场域内的职业代际流动问题.对于代际职业流动议题的研究一直是社会学领域的重要

议题,其中虽然也有一部分涉及农村社会的职业流动,但其分析的焦点亦多停留在农村人口从农业

(农村)向非农业(城镇)的流动.相反,对农村社会场域内部的流动,尤其是从亲代的角度来分析农村

社会场域内部的流动还非常有限.正是对上述现实问题的关注及理论议题的反思,本文试图通过实

证调查来了解现有的家庭农场主退出农场生产经营时,是否愿意将农场交给自己的子女以完成职业

的代际传递,以此来理解农村社会内部的代际流动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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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文献回顾与研究假设

　　１．文献回顾

代际职业传递问题的本质就是代际流动,而代际流动一直是评判社会流动性的重要指标.布劳

等有关社会地位获得的研究极大地推进了对社会流动议题的分析,他们所提出的“地位获得模型”指
出,在现代工业社会,技术的发展和理性的增长使得绩效原则成为社会筛选的重要机制,在此过程中,

个人的技能与成就而非家庭出身成为社会选择的主要标准[７].这一理论模型发生作用是通过两个效

应来实现的,即:一方面在教育的过程中,教育的扩张和教育筛选的绩效实践,削弱了父代家庭社会经

济地位对子代教育获得的影响;另一方面则是在就业过程中,以代际直接传递为核心的传统经济部门

和行业日益萎缩,而遵循经济理性择优录取劳动力的新兴部门和产业却日益发达[８].这两个效应的

叠加则使得社会选择的机制愈加导向绩效原则.
“地位获得模型”虽然在许多地方都呈现出了强大的解释力,但亦引起了诸多研究者的批评与质

疑,批评与质疑的焦点主要在于其理论内涵的经济技术理性—功能主义.在批评者看来,社会流动的

状况和趋势更多地受到政治、社会利益结构、制度、文化传统、意识形态等因素的影响,并形成相应的

模式或趋势,而经济技术理性仅仅只是其中诸多影响因素中的一种[９Ｇ１３].其中影响最大者为费瑟曼

等提出的“FJH”假设,即:在具有市场经济和核心家庭制度的国家里,不同国家尽管流动率有所不同,

但代际间的关系模式都是相似的[１４].

学术界对中国代际社会流动的研究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上述分析模型的影响.在此基础上,研
究者通常是将改革开放前“总体性社会”阶段与改革开放后的阶段区别开来进行分析.对于改革开放

前“总体性社会”阶段的代际流动,Parkin的影响是巨大的,他指出:在社会主义国家中,政府通过政

策的方式使原来社会经济地位处于劣势的工农阶层在升学、就业、职业分配及精英吸纳等诸多方面予

以额外的庇护与照顾,这使得原本处于劣势地位的普通工人和农民的后代在社会流动中享受特

权[１５].白威廉对“文革”时期的社会流动研究后指出,国家的政策不仅仅缩小了贫富之间的物资差

距,同时也切断了拥有特权的父辈同其子女之间继承的索链,从而令社会下层的子女向上流动的机会

大大增加[１６].有研究者指出,在新中国成立初期,不仅采用低学费或免学费和普及基础教育等政策,

同时还对各级学校入学设置了工农子弟的配额,以增加其入学机会.这些政策构成的“国家庇护”本
质上是一个“逆向选择过程”,它通过将家庭阶级出身(而非教育或其他自致性因素)置于教育筛选和

精英吸纳的首要标准,而改造代际流动的模式、削弱代际的继承性[８].

相较于对改革开放前中国社会的代际流动研究,研究者们对改革开放后中国社会的代际流动更

为关注.他们通过大量的定量数据勾画了各个社会阶层的总体流动率,籍此判断改革开放以后中国

社会代际流动的延续性程度[１７Ｇ２２].研究普遍认为,“国家庇护”下的代际流动模式伴随着以市场化为

特征的改革而发生了改变,但对此时形塑代际社会流动的具体机制及支配性力量,不同学者之间的分

歧却非常大.倪志伟提出的“市场转型理论”指出,市场转型使权力的根源从再分配部门转向市场,其
中人力资本的回报越来越高,也激励着生产者通过提升人力资本来改变自己的地位;此外,市场的发

展也拓展了人们向上流动的通道,人们可以不必将体制内的晋升视为向上流动的唯一途径[２３Ｇ２４].倪

志伟的“市场转型理论”一经提出便引起学者们的广泛关注,并提出诸多反对的理论观点,如“权力变

型论”[２５]“权力维续论”[２６]“政治市场论”[２７]等.与“市场转型理论”不同,后续的批评者都强调在市场

化的过程中,再分配的权力仍然发挥着重要的功能[２８Ｇ２９].通过国内外的数据对比分析后指出,除了工

业化和制度的机制外,再生产的机制和统治的机制也是形成共同的继承流动模式的重要机制[１２].同

样是强调市场化与再生产“双重流动机制”的共同作用,李煜则认为,代际的社会流动并不是一个统一

的方向,而是呈现出一个以阶层高低分割成的菱形结构,即上层的精英阶层和社会底层多表现为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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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位继承的流动模式,向上或向下的机会都不多,而处于中间阶层的大量普通社会成员受益于市场化

进程所带来的社会开放性,其流动模式趋向自由竞争模式,他们会拥有较多的流动机会[８].
纵观学术界对中国职业代际传递的研究,虽然在传递趋势以及发生机制等层面都作出了较为细

致的研究,但就整体而言,仍然存在一些值得进一步推进的地方:
其一,既有的研究强调结构与结果有余,而对主体能动性及流动过程关注不足.有研究者在反思

代际社会流动研究范式的不足时曾指出,无论是强调经济制度变迁的“制度主义分析视角”,还是强调

劳动力市场结构的“结构主义视角”,都体现出较强的结构主义取向,在此取向下,个人是被动的,其行

为或命运的选择完全由制度或结构性因素形塑或决定[３０].这种“重结构与结果,轻主体与过程”范式

的不足虽然在此后的“机会—流动论”视角[３０Ｇ３３]及文化视角[３４]的分析中有所改善,但后者仍然存在两

个方面的不足:首先,“机会—流动”视角和文化视角虽然关注到个体在特定机会结构与文化结构中的

能动性,但这种关注更多的是集中在代际链中的子代,而对亲代关注不够.现实经验提醒我们,在代

际社会流动中,亲代并不只是作为一个静态的“结构”而存在,他们总是子代向上流动的积极推动者,
对亲代能动性关注的不足将限制对代际社会流动的深入理解.其次,“机会—流动”视角和文化视角

与其批评的研究视角一样,主要是侧重于对流动后结果的分析,而对流动过程的关注不足,尤其是在

职业选择节点的认知、行为分析不够.
其二,既有的研究多强调体制内外、城乡之间的流动,而忽视了在乡村社会内部职业流动的多元

性与复杂性.易言之,既有的研究总是将乡村社会(尤其是务农的个体)视为一个整体,极大地简化了

乡村社会内部阶层流动的多元性与复杂性.吴晓刚等就认为,从农村到城市的流动是一个具有高度

选择的社会过程,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教育获得,并会导致个人生活机会的显著变化[３５].吴晓刚随

后的研究也认为,农村户口不仅妨碍了大部分农民的后代向上流动,而且使得从事非农职业的农民的

儿子很容易发生向下流动[３６].在这些分析中,从事农业生产者(不论其规模大小)不仅具有同样的社

会地位属性,而且其社会地位都被贴上了较为低层的标签,这种简化处理的方式在２００８年之前或许

并没有特别大的偏误,但２００８年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报告将家庭农场作为农业规模经营主体之一提

出来之后,“农业经营者”这一职业内部的异质性大大增加.仅从经济收入来看,一个家庭农场主的年

收益可能并不亚于城市中一个中等规模企业的部门经理的年收入,但囿于户籍制度的限制以及文化

观点的影响,从事农业生产仍然不是有志于向上流动的农村青年及其家庭的首选.在这种结构下,乡
村社会内部的职业代际流动则变得更为复杂,需要更细致地分析来把握这种复杂性.

２．研究假说的提出

(１)制度支持机制:制度支持与代际职业传递.李煜指出,在市场化和再生产逻辑的共同作用下,
社会流动的分布以阶层高低分割成一个菱形结构———上层阶层和底层阶层的社会地位表现出继承性

特征,而中间阶层则拥有较多的流动机会[８].这一研究的重要启示在于其揭示了在同一社会结构中,
不同的社会阶层代际流动的模式与路径可能是存在差异的.这也意味着在展开研究时需要格外关注

家庭农场主的阶层身份.
家庭农场主的社会地位在本地可谓是经济精英,但在整个社会中则只能算作中间阶层.社会流

动的“再生产”理论认为,那些被置于社会不平等体系中的社会集团,特别是那些具有垄断位置和某种

社会优势的社会集团,基于维护、扩大、延续自己地位和利益的需要,会使用各种方式使得自身社会位

置能够持续保存并在代际间不断传递下去[１２].家庭农场主是否愿意将职业传递给自己的子女,在相

当程度上受其自己经营农场的经历和认知的影响,其中,他在农场经营过程中获得何种政府制度支持

则可能是其中重要的影响因素.在政府大力支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的时期,政府的制度支持对

家庭农场的发展产生了多方面的影响:一方面,当家庭农场通过合法渠道获得制度支持时,来自制度

层面的资源将会激发家庭农场主奋发向上,一部分家庭农场在有利的制度支持环境下快速发展;另一

方面,制度支持会引起家庭农场与同类农业生产组织的竞争,那些不符合制度支持条件的家庭农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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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同类生产组织)将面临资源不足的困境,甚至阻碍自身发展.家庭农场能否健康运行,势必会影响

农场主的职业传递意愿.基于此,提出如下假说:
假说１:制度支持力度越大,个体越倾向于选择代际职业传递.
政府对家庭农场的政策扶持首先体现在土地流转方面.有序地进行土地流转这一新的政策使得

规模经营成为可能,家庭农场有别于普通农户的特征之一便是需要流转土地来开展适度规模经营.
目前,土地流转主要表现为个体间直接流转和个体通过村庄或政府间接流转两种形式,在流转土地过

程中,家庭农场面临的困难多为土地不能连片与农户拒绝长期流转土地,此时,由村集体或当地政府

出面协商将大大降低家庭农场与多个农户逐一谈判的交易成本.故提出假设１a.
假设１a:农场主转入土地的主要途径为间接流转时,农场主将倾向于将农场交给自己的子女

经营.
其次,资金扶持是政府扶持家庭农场的重要举措,资金扶持的新政策则使得以家庭为单位的普通

农户有能力扩大经营规模,引进并学习农业设备和技术并生产市场导向型的农产品.据此,提出研究

假设１b.
假设１b:获得政府补贴的农场主更倾向于将农场交给自己的子女经营.
再次,人才培训有助于帮助家庭农场主提高管理和技术才能,培育新型职业农民不仅是政府对家

庭农场主这一全新的职业在振兴乡村中发挥带动作用的期许,也是对家庭农场这一生产组织能够不

断发展壮大并得以延续注入源泉.据此,提出研究假设１c.
假设１c:接受过政府提供的人才培训的农场主更倾向于将农场交给自己的子女经营.
最后,小农户与市场的对接一直是我国农业发展中至关重要的一个环节,家庭农场能否在市场上

成功销售各类农产品是农场主维持或扩大规模的重要因素.据此,提出研究假设１d.
假设１d:接受过政府提供的市场信息的农场主更倾向于将农场交给自己的子女经营.
(２)机会结构约束机制:流动机会的缺失与代际职业传递.吴晓刚曾引入“机会—流动”的视角来

考察转型经济中作为理性行动者的个体如何积极应对因市场化或工业化创造的机会结构的过程[３０].
这一分析强调了农民有不断突破自身阶层结构而向上流动的动力和策略,但事实上由于户籍制度等

因素的影响,农民阶层向上流动的机会有限[１２],在从农村向城市流动的“高度选择性的社会过程中”,
个体社会流动得以发生在相当程度上依赖于其教育的获得[３５].就家庭农场主而言,鉴于其职业身份

的中间阶层属性,其可能优先供给子女通过教育向上流动,只有当子女通过教育向上流动的机会减少

甚至是没有时,他才会考虑将自己的职业传递给子女.易言之,如果子女在农场参加经营,则可能意

味着其通过教育向上流动的机会已基本丧失,在此情况下,农场主则可能选择次优的家庭决策,将农

场主的职业传递给他.基于此,提出研究假说２.
假说２:若子女参与农场经营,则农场主选择子女作为下一代农场主的可能性越大.
(３)收益Ｇ风险约束机制:风险偏好与代际职业传递.家庭农场所从事的适度规模经营特点决定

了家庭农场在市场交换过程中必然承担某种风险,同时也可能获取超过传统农户耕作的额外收入.
从某种意义上来看,农村劳动力之所以离土离乡务工,是因为非农就业可以为农户家庭带来可观的收

入,维持家庭生计或达到家庭收益最大化.同理,作为理性人的农村劳动力之所以愿意成立家庭农

场,也是将经营农场的风险收益与从事其他职业的机会成本进行对比后深思熟虑的结果.当农场主

需要应对付出较高风险才能获得较高收益时,选择谁做下一代农场主与农场主的个体风险偏好便密

切相关.赵颖认为,微观个体风险偏好对其决策具有重要影响[３７],劳动者个人对风险偏好的差异在

较大程度上决定了其选择的不同[３８],且这种风险偏好存在较显著的代际传递特征[３９Ｇ４０].这种观点表

明:农场主的风险偏好不同,他们考虑职业传递时不仅要考虑收入水平,还要衡量该农场的风险程度,
对应于高收入高风险经济学结论,本文提出第三个有待检验的假说.

假说３:农场主的收益与风险偏好会影响农场主是否选择子女作为农场接班人.
具体可以表述为:

０４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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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设３a:其他因素不变,若农场主认为农场经营的风险越低,其越会选择子女作为农场接班人.
假设３b:其他因素不变,若家庭农场主的收益越高,其越会选择子女作为农场接班人.
假设３c:若农场主有务农经历,其拥有农业生产的经验越丰富,其选择子女作为下一代农场主的

可能性越大.

　　二、数据、变量和分析策略

　　１．数据来源

本文使用的样本数据来自课题组２０１５－２０１７年在湖北、山东、广西三省１８县对家庭农场展开的

实地问卷调查①.鉴于家庭农场组织在不同地区分布的非均衡性,本课题进入被调查县后通过县农

经局和乡镇经管站获得辖区内的家庭农场后,以方便原则为主,对２２６个家庭农场的农场主进行调

查.该数据搜集了家庭农场的基本情况、农场的经营管理、法人(或负责人)职业认同与未来预期等方

面的信息.基于本文所研究的问题,剔除部分农场主年龄、受教育水平、户口和职业经历的样本缺失

值后得到有效样本量为２０３个.

２．变　量

(１)因变量.本文的因变量是农场主对接班人的选择意愿,是定类变量.根据问卷中“您的农场

未来会交给谁来经营?”这一问题,笔者将农场主的选择意愿聚焦到儿子、女儿、子女以外的其他家庭

成员、家庭外部人员或其他成员这几个方向.相应地,这些选择意愿被归纳为①农场主子女 ②子女

外的其他家庭成员③家庭外的其他成员三类.在变量描述统计表(１)中,可以看出各类别占总体比例

分别为２６．５５％、６．６４％和６６．８１％.需要指出的是,调查显示家庭外的其他成员多被指明为本村的能

人、合作社或其他农业企业.
之所以将因变量进行三类划分,是因为:第一,对于以家庭为单位的家庭农场而言,有必要分析家

庭农场主的职业代际传递意愿;第二,区分家庭成员与非家庭成员的边界,以期把握家庭农场的未来

方向.
(２)自变量.在自变量方面,本文主要考察政府的制度支持和农场主的理性选择对农场主职业传

递意愿的影响,因此,自变量主要考察政府的制度支持和农场主的理性选择两个层面.根据政府的制

度支持和问卷调查的实际情况,主要从政府的政策扶持和政府服务两个方面来考察政府的制度支持,
选取了政府补贴、土地流转方式、人才培训和市场信息这４个变量.从农场主自身出发,主要从机会

结构约束效应和风险收益效应两个方面来考察农场主的理性选择意愿,选取了子女是否参与农场经

营、农场主的工作经历、农场主的风险感知程度以及农场上一年的总利润和家庭农场经营类型这５个

变量作为衡量农场主理性选择的指标.
以上变量选择的依据在于:一方面,家庭农场是新生事物,当制度支持具有明显的政策导向时,农

场主自身的经营难度将对其是否愿意让子女参与到家庭创业中来起着重要作用,因此,本文将农场主

是否能够成功获得土地和资金的政策扶持力度,如政府补贴、信息服务、人才培训等看作是家庭农场

能否获得制度支持的测量指标.另一方面,家庭农场作为一个组织,其收入和风险程度,是否与既有

研究分析的一样,子女继承父亲高收入水平的最佳途径便是子承父业尚需验证.而子女在风险偏好

上是否受到父亲(农场主)影响,并在职业选择上做出与农场主类似的选择同样需要实证检验.作为

农场主的子女,究竟是否愿意或被允许参与农场劳动是影响农场主职业代际传递意愿的重要因素之

一.在分析过程中,将儿子与女儿均计入变量.二者或二者之一参与劳动,则赋值为１,否则赋值

为０.
(３)控制变量.本研究的所有统计模型中都控制了户口变量(农村户口＝１).另外,本文考察的

１４１

① 需要说明的是,虽然该数据的调研跨度三年,但在分析的时候依然将其视为一个截面数据,之所以如此操作,是因为时间变量并

未对本文的分析变量产生关键性的影响,如在三年间,政府对家庭农场的制度性支持以及农产品的市场状况并未发生显著性的

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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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农场主的职业传递意愿,农场主的基本特征可能对模型产生影响,故所有模型加入性别、年龄和受

教育程度作为控制变量.
表１　变量基本信息 n＝２０３

变量名称 变量含义和赋值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被解释变量

农场主职业传递意愿 子女＝１;家族其他成员＝２;家族外成员＝３ ２．２３ ０．８６ １ ３

关键解释变量
制度支持变量

政策扶持
农场主获政府补贴经历 农场有获得政府补贴经历＝１;否＝０ ０．７８ ０．４２ ０ １

获得政府提供的人才培训
农场主或家庭成员、雇员接受过政府培训＝１;
否则＝０

０．７４ ０．４３ ０ １

政府服务
土地流转方式 通过村庄或政府间接流转＝１;否＝０ ０．６３ ０．４８ ０ １

获得政府提供的市场信息
从政府农机部门 获 得 农 产 品 市 场 供 求 信
息＝１;从农民合作社、农业龙头企业、当地
批发市场、朋友或其他渠道获得信息＝０

０．２０ ０．４０ ０ １

机会结构约束变量

子女是否参加劳动 是＝１;否＝０ ０．７９ ０．２７ ０ １

风险Ｇ收益变量

农场主上一年总利润/万元
(－∞,０]＝１;(０,５]＝２;(５,１０]＝３;
(１０,３０]＝４;(３０,＋∞)＝５

２．８３ １．２０ １ ５

农场主风险感知程度 低＝１;中＝２;高＝３ ２．５６ ０．７４ １ ３
农场主工作经历 有务农经历＝１;否＝０ ０．５１ ０．５０ ０ １

农场经营类别
粮食蔬菜种植类＝１;园艺种植或养殖类＝
２;复合型＝３

控制变量

农场主性别 男＝１;女＝０ ０．９３ ０．２６ ０ １
农场主年龄 受访时的年龄/周岁 ４４．７１ ８．７ ２２ ６７
农场主户口 农村户口＝１;城镇户口＝０ ０．８８ ０．３２ ０ １
农场主教育背景 受教育年限 １０．７８ ２．５６ ６ １６

　　３．模型设定

本文分别采用多元logit和logit模型对家庭农场主将农场传递给不同成员以及子女与非子女的

意愿进行分析.
其中,多元logit回归模型如式(１):

Y＝log
P(yi＝１)
P(yi＝３)

é

ë
êê

ù

û
úú ＝log

P(yi＝１)
１－P(yi＝１)－P(yi＝２)
é

ë
êê

ù

û
úú ＝β１＋η×govpay＋

ω×landtrans＋μ×famtrain＋κ×inform＋α１×Childjoin＋θ×ctprofit＋
ρ×risk＋λ×jobexp＋υ×farmtype ＋γX＋ε (１)

每类意愿的概率为P,有P(yi＝１)＋P(yi＝２)＋P(yi＝３)＝１,表示第一类选择意愿为子女,
第二类为家庭其他成员,第三类为家庭外人员.将因变量的第３类作为基准参照类别.该式中的Y
代表的是较之于选择家族外人员作为农场主接班人,农场主更愿意选择子女作为接班人的概率.

govpay 代表“农场主是否获得政府补贴”,landtrans代表“土地流转途径”,famtrain 代表“农场成员

是否获得政府提供的培训”,inform 代表“农场是否获得政府提供的市场信息”,Childjoin 代表“子女

是否参加劳动”,ctprofit代表“农场上一年总利润”,risk 代表“农场主的风险感知程度”,jobexp 代

表“农场主的工作经历”,farmtype 代表“农场的经营类型”,X 是控制变量,包括农场主的性别、年
龄、户口、受教育年限等.ε为随机扰动项.

相应地,logit回归模型如式(２):

Y＝log
P(yi＝１)
P(yi＝０)

é

ë
êê

ù

û
úú ＝β０＋β１×govpay＋β２×landtrans＋β３×famtr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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β４×inform＋β５×Childjoin＋β６×ctprofit＋β７×risk＋β８×jobexp＋

β９×farmtype＋β１０X＋ε (２)
将选择意愿为子女的类型赋值为１,选择意愿为非子女的类型赋值为０.式(２)中,β０ 为常数项,

βj为解释变量的回归系数.

　　三、分析结果

　　１．农场主将农场传递给不同身份成员的意愿

本文采用stata软件对上述模型进行了多次回归,分别对影响家庭农场主选择子女、家族其他成

员还是其他人员作为接班人意愿的因素进行统计估计.将三种意愿结果进行两两对比,分别进行估

计,由此建立３个模型.表２显示了通过最大似然法估计出来的３组数据.
模型１和模型２以家族外人员为参照组,在控制性别、年龄、户口、受教育年限这些变量后,估计

相对于选择家族外人员为接班人而言,自变量对农场主选择子女或家族其他成员为接班人是否具有

显著影响.同样地,模型３在控制了相同的变量后,估计相对于选择家族内其他成员而言,是否存在

上述自变量对农场主倾向于选择子女的意愿具有显著影响.
模型１的结果显示,农场主的职业代际传递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了机会结构约束效应,子女参加

劳动会提升农场主的代际传递意愿,假说２得到了数据支持.模型１显示,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

下,子女参与农场劳动的农场主选择子女作为接班人(相对于选择家族外人员而言)的几率是子女不

参与农场劳动的农场主的１４．１３倍.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个模型中,“农场主风险感知程度”这一变量

的截距项是正向的,并且分别达到了统计上的显著性(p＜０．０５),这表明风险感知度高的农场主选择

子女作为接班人比选择家族外人员的可能性要高.与农场主希望将农场交给家族外人员相比,在其

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认为经营家庭农场风险较高的农场主希望将农场交给子女的几率是认为经营

家庭农场风险较低的３．８６倍,正如所预期的那样,农民出身、有过务农经验的农场主具有显著的职业

代际传递特征,在农场主与子女共同经营家庭农场的情况下,子女成为接班人的可能性相当高.相对

于选择家族外人员而言,家庭农场主是否愿意将农场交给子女似乎与农场上一年的利润无关,但与家

庭农场的经营类型在统计上正相关.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园艺种植或养殖类家庭农场的农场

主以及复合型家庭农场的农场主希望将农场交给子女的几率是从事粮食蔬菜类经营的农场主的２．５７
倍和２．７６倍,该发现进一步验证了假说３.可能的原因是,当家庭农场主认为风险较低时,家庭农场

的收入较低,在职业选择中并不具备优势,而风险较高的家庭农场往往具备良好的发展前景和较高的

收入,这与农场主追求长远利益的职业规划相一致.
在模型２中,仍然以农场主选择家族外人员为接班人为参照组,比较了农场主选择家族其他成员

与家族人员的职业传递机制.该模型显示,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制度支持有助于农场主将农场

传递给家族外人员,农场主获得的政府补贴越多,政府培训越多,市场信息越多,农场主将农场交给家

族外人员的几率就会上升.结果显示,在控制了其他因素后,有过政府这三种扶持经历的农场主愿意

将农场交给家族内其他成员(相对于交给家族外人员而言)的几率分别下降了８３．０７％、５８．９８％和

６７．３８％.即这类农场主更倾向于在未来将农场交给家族外人员经营.但是,风险收益机制却起着相

反的作用,当农场的上一年利润在５~１０万元,风险感知程度为中等时,农场主将农场传递给家族其

他成员的几率是传给家族外人员的３．３４倍和４．５９倍.此外,相对于家族外人员而言,在其他因素不

变的情况下,农场主年龄每增加一年,农场主在未来将农场交给家族内其他成员(相对于交给家族外

人员而言)的几率下降７．４％.结合年龄、制度、风险收益来看,随着农场主年龄增加,制度持续支持的

情况下,若农场风险利润可控,农场主就会将农场交给家族其他成员,反之,就会将农场交给家族外成

员.一种可能的解释是家庭农场本身的运营成本很高,需要制度支持或风险承担能力,相比于家族内

其他成员,其他合作社、家庭农场或农业企业则具备制度优势.
模型３显示了农场主在子女和家族其他成员之间更倾向于选择谁来经营家庭农场.模型显示,

农场主获得的政府补贴越多,政府培训越多,市场信息越多,农场主将农场交给家庭子女的几率就会

３４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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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升.但是,当农场的上一年利润在５~１０万元时,相比于利润小于零,农场主将农场传递给家庭子

女的几率将会下降７４．５９％,而其他利润区间对农场主的代际传递影响并不显著.这意味着当农场主

在比较究竟是将农场交给家庭内子女还是其他家族成员时,制度支持将会有助于家庭农场实现代际

传递,而风险收益机制的影响并不明显.
表２　农场主的职业传递意愿 n＝２０３

变量 模型１ 模型２ 模型３

农场获政府补贴
０．００９ －１．７７６∗∗∗ １．７８∗∗∗

(０．５２１) (０．５３３) (０．６１)

农场获政府培训
０．７６８ －０．８９１∗ １．６６∗∗

(０．５３７) (０．５３０) (０．６６)

土地流转途径
０．１２２ －０．１１５ ０．２４
(０．４３８) (０．４９６) (０．５６)

农场获政府提供 ０．１８１ －１．１２０∗ １．３０∗

的市场信息 (０．４８４) (０．６１９) (０．６７)
农场主子女参与 ２．６４８∗∗∗ －１３．０２６ １５．６７
劳动情况 (０．８１９) (１０１６．０１２) (１０１６．０１)

农场上一年总利润

(以利润小于等于零为基准)

(０,５]万元
－０．２０８ －０．０９７ －０．１１
(０．６９９) (０．９９２) (１．０７)

(５,１０]万元
－０．１６８ １．２０６∗ －１．３７∗∗

(０．５０４) (０．６３３) (０．７０)

(１０,３０]万元
０．３９６ ０．６９０ －０．２９
(０．８４５) (１．１３７) (１．２４)

３０万元以上
－０．３５８ １．０７４ －１．４３
(０．７３１) (０．８２０) (０．９５)

农场主风险感知程度

(以风险感知程度低为基准)

感知程度(中)
１．１７３ １．５２４∗ －０．３５
(０．８３２) (０．８５７) (１．０５)

感知程度(高)
１．３５１∗∗ ０．７６１ ０．５９
(０．６５３) (０．６７３) (０．８７)

农场主工作经历
０．９９６∗∗ ０．３９７ ０．６０
(０．４２５) (０．４６３) (０．５３)

家庭农场类型变量

(以粮食蔬菜种植类为基准)
园艺种植或养殖 ０．９４５∗ ０．７０７ ０．２４
类家庭农场 (０．５４５) (０．６２４) (０．７２)

复合型家庭农场
１．０１５∗ －０．１０４ １．１２
(０．５６１) (０．６６８) (０．７８)

农场主性别
０．７９３ －０．６９２ １．４９
(０．９９６) (０．７４２) (１．１１)

农场主年龄
－０．０３８ －０．０７４∗∗∗ ０．０４
(０．０２４) (０．０２７) (０．０３)

农场主户口
－０．１２９ －０．６０６ ０．４８
(０．７００) (０．７０３) (０．８７)

农场主受教育年限
－０．１６２∗ ０．０２９ －０．１９
(０．０９４) (０．１０４) (０．１２)

常数项
－１．０６３ ３．３３３ －４．４０∗

(２．１１３) (２．２００) (２．６５)

伪R２ ０．２２４８ ０．２２４８ ０．２２４８

　注:∗ 、∗∗ 和∗∗∗ 分别表示在１０％、５％和１％的水平上显著;括号里为标准误,后表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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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农场主职业代际传递意愿 n＝２０３
变量 模型４ 模型５ 模型６

农场获政府补贴
０．６２３ ０．７９９∗ ０．５９７
(０．４３３) (０．４６１) (０．４７８)

农场获政府培训
１．１５６∗∗ ０．８５１∗ １．０７５∗∗

(０．４５３) (０．４８５) (０．５１４)

土地流转途径
－０．０９９ ０．１０１ ０．０７２
(０．３６３) (０．３９９) (０．４１８)

农场获政府提供 ０．６１６ ０．６４３ ０．５１０
的市场信息 (０．４０７) (０．４４０) (０．４６３)
农场主子女参与 ２．８１８∗∗∗

劳动情况 (０．８０６)

农场上一年总利润

(以利润小于等于零为基准)

(０,５]万元
－０．６６１ －０．１６９
(０．６５０) (０．６７７)

(５,１０]万元
－０．７７２∗ －０．４８３
(０．４５４) (０．４８２)

(１０,３０]万元
０．５３５ ０．１９６
(０．７１３) (０．８１５)

３０万元以上
－０．５２４ －０．６００
(０．６２９) (０．７０２)

农场主风险感知程度

(以风险感知程度低为基准)

感知程度(中)
０．９５９ ０．７７６
(０．７４８) (０．７９６)

感知程度(高)
１．１３９∗ １．１９４∗

(０．６２７) (０．６４８)

农场主工作经历
０．７４３∗ ０．８６３∗∗

(０．３８３) (０．４０５)

家庭农场类型变量

(以粮食蔬菜种植类为基准)
园艺种植或养殖 ０．９０１∗ ０．７９１
类家庭农场 (０．４８７) (０．５２４)

复合型家庭农场
１．１４０∗∗ １．０４０∗

(０．５１９) (０．５４４)

农场主性别
０．６２６ ０．６９７ ０．８５３
(０．７９９) (０．８５０) (０．９３４)

农场主年龄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１ －０．０１６
(０．０２０) (０．０２１) (０．０２２)

农场主户口
０．６３３ ０．４１５ ０．０３０
(０．６１４) (０．６６５) (０．６７５)

农场主受教育年限
－０．１１４ －０．１８０∗∗ －０．１６５∗

(０．０７８) (０．０８７) (０．０９０)

常数项
－２．４７６ －３．３３２∗ －２．８６１
(１．７１９) (１．８９４) (１．９９８)

伪R２ ０．０６０１ ０．１３８３ ０．２０５３

　　从整体情况来看,３个模型中,制度支持机制对

家庭农场主选择家庭子女而不是家庭其他成员的意

愿具有显著影响;机会结构约束对家庭农场主选择家

庭子女而不是家族外人员的意愿具有显著影响;风险

收益机制对家庭农场主选择家族其他成员而不是家

族外人员的意愿具有显著正效应.模型显示,农场主

的代际传递似乎并不具有收益效应.大体而言,家庭

农场上一年的利润对家庭农场主选择家庭内部人员

(子女及家庭其他成员)意愿的影响不大,且在统计上

均不显著.换句话说,农场主在考虑未来将农场交给

谁来经营这个问题时,农场上一年的收入并不是重要

的影响因素,这与既往研究认为父辈的高收入使得子

承父业变得更加明显的结论并不一致.它表明,家庭

农场即使能够实现高收益,也不一定会是影响职业代

际传递的首要因素.造成这一估计的原因可能有:首
先,家庭农场的收益不太稳定,甚至有可能出现频繁

的收益波动,这与农业的自然特性有关,也与中国农

产品所面临的市场环境密切相关;其次,家庭农场的

收益有可能存在制度收益比例过高的结果.随着政

府对家庭农场的制度支持力度不断加强,政府项目、

农业补贴也成为家庭农场收益的一部分,甚至有研究

指出家庭农场严重依赖政府的财政支持[４１],从而掩

盖了农场的真实收益水平,当农场主意识到这个情况

后,他们会重新衡量农场实际收益状况下自身对子女

收入的期望收益差距;再次,在中国城镇化过程中,大
部分农村父母都期望子女接受更好的教育,脱离农

村,在城市谋职位,因此,当子女在家庭外的就业机会

增加时,职业的类型相对显得更为重要.可能正是这

些原因,导致了农场上一年的收入高低对农场主选择

接班人方面没有总体上的显著影响.

总结上面的估计分析,本文发现,农场主选择家

庭内子女和其他成员的机制与选择家族外人员的机

制是不同的.当子女参与农场经营时,将农场交由子

女经营是农场主的首选;对家庭农场这类组织的制度

收益使得农场主更倾向于将农场交给家庭子女,当子

女不在考虑范围时,制度收益将对其他同类型经营组织主体(如合作社或其他能人)产生正向激励.

２．农场主将农场传递给子女的意愿

在这一部分,将家庭内其他成员和家族外人员合并为“非子女”变量,对“子女”赋值为１,“非子

女”赋值为０,从而使用logit模型来估计农场主的职业代际传递意愿.

在采用logit模型对未来农场主进行类别变量回归,见表３.模型５中,当未加入机会结构约束

变量时,即未考虑农场主子女是否参加农场劳动时,制度层面的“农场获政府补贴”和“农场获政府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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训”变量均对农场主选择子女作为未来继承人的意愿呈正相关.机会结构约束层面的风险认知、农场

主务农经历和农场类型均对农场主选择子女的意愿呈现正相关,“农场主受教育年限”则对农场主选

择子女作为继承人的意愿负相关.而在模型６中,当考虑“子女是否参与劳动”时,制度变量中只有

“农场获政府培训”对农场主意愿仍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风险收益变量中的“农场主风险感知程

度”“农场主工作经历”和“家庭农场类型”虽然也起着正向影响,但是仅仅在“农场主风险感知度(高)”

和农场主经营收益更高的“复合型家庭农场”时对农场主选择家庭子女的意愿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并与表２中模型１的回归结果相近.综合看来,“子女是否参与劳动”对农场主选择子女的意愿具有

十分重要的作用,农场主的受教育年限越长,农场主越不愿意让子女继承家庭农场,这与之前的假设

和模型相一致,农场主只有在子女没有其他职业机会的时候才会将农场交给子女.

　　四、结论与讨论

　　本文为探讨在当前制度背景下的制度支持机制、机会结构约束机制和风险收益机制对家庭农场

主职业传递的影响,利用农村微观调查数据,从社会分层的理论视角对比分析了影响农场主传递意愿

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首先,制度支持机制,尤其是政府开展的人才培训有助于农场主的职业代际

传递;在子女参与农场劳动的情况下,制度支持使得农场主优先选择子女作为职业继承人,从而帮助

子女实现“子承父业”的代际传递;反之,当不考虑子女人选时,制度支持机制将有助于农场主将农场

传递到同类型的农业生产经营组织者手中.其次,在任何一种职业传递意愿中,家庭农场的短期收益

都不是影响农场主决策意愿的决定性因素,当传递给子女时,农场主在认为农场经营存在较高风险的

潜在收益时更愿意选择子女接手未来的农场经营.当比较家庭其他成员(子女除外)与家庭外人员

时,实证检验表明,制度支持并不能够促进家庭农场的未来接班人向农场主的家庭成员靠近,而是

更倾向于向具备制度优势和同类经营能力的合作社或村庄能人进行职业传递.之所以出现家

庭农场主职业代际传递过程中制度支持效用“失灵”,一个可能的原因是目前政府为家庭农场主

提供的制度支持较为有限,农场主更为关注且期待政府提供的制度支持(如金融支持、风险分担

等)尚未出台.

家庭农场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兴起与发展使得农村形成了新的劳动力市场,在这个市场结构

中,由农村雇佣劳动力、家庭劳动力与外部劳动力并存,这使得究竟谁才会成为未来家庭农场的接班

人的答案充满多样性.因此,本文所关注的虽然是目前家庭农场主的职业传递意愿,但得到的启示却

具有现实意义.

首先,子女自身参与务农显然有利于家庭农场实现代际传递而得以延续,鼓励发展父代与子代共

同经营的家庭农场成为一项十分具有前瞻性的决策,有助于家庭农场保持较高、较稳定的家庭人力资

本,并使得家庭农场能够在从事高风险农业生产时进行有效投资.

其次,由于制度支持有利于家庭农场向子女、合作社负责人或村庄能人而不是子女外的家庭成员

转移,允许家庭农场、合作社或其他农业经营主体同时并存,而不是单一地发展某一种新型农业经营

主体,对家庭农场的长远发展有着积极作用:一方面,现阶段,家庭农场与其他经营主体可以相互并

存,相互竞争;另一方面,从未来的发展来看,合作社或其他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存在使得家庭农场有

了依靠,双方甚至还有可能实现良性互动和强强联合,这种并存取决于制度上对多种经营主体的共同

支持,也取决于家庭农场与其他经营主体的经营状况.只有实现了土地流转、金融支持、风险分担等

制度层面上的无障碍对接,家庭农场才能在不受外在制度约束的情况下,充分考虑家庭农场的发展方

向和进度,从而有利于提高家庭农场的市场交易能力.

再次,在家庭农场的发展过程中,需要加强对风险高、收益慢的农业生产领域的政策倾斜力度.

现阶段,家庭农场作为新生事物,生长于市场经济与政府引导的土壤之上,其生产经营已经有别于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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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自足的农户生产,其适度规模生产的特点使其涉入更远的商品销售链条.可能的情形是,尽管短期

内家庭农场主因其不能实现稳定的客观收益而不被视为一个好的职业选择,但长远来看,其代表的是

转型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职业优势.适当地引导和支持有助于其抵抗市场风险,有利于农场实现

传统家户耕作型农业向现代市场导向型农业转型,有利于调整子女对农场主的职业期待,从而吸引更

多的年轻人将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作为职业选择之一.

需要指出的是,本文使用的数据均是从农场主的角度出发对未来农场主职业传递意愿的估计.

忽略了子女基本信息方面的变量,如子女受教育程度、子女收入水平等,而农场主个人的意愿与其子

女、家庭其他成员的客观状况密切相关,尤其与子女的就业情况或职业规划有着密切的联系.因此,

有关子女的受教育水平、职业期待对家庭农场主的意愿选择是否有着显著影响有待于用其他数据予

以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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